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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道德】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路向∗

肖　 　 祥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新

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对经济行为理念、价值目标、发展原则、主体责任作出伦理考量。 在经济行为

理念上，强调既要抛弃“理性自利”的经济动机评价及其造成的扭曲财富价值观，还要抛弃“效率崇拜”和“效用分

配冷漠”的经济效果评价等错误理念，使经济行为符合伦理应当。 在经济发展价值目标上，强调基于“效用分配”和
“增量的社会价值”以实现“美好生活”。 在经济发展伦理原则上，强调坚持“公平正义”以维护经济和谐发展，坚持

“包容性增长”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拒绝“丛林法则”以维护经济体健康。 在经济主体责任上，强调经济活动主

体尤其是企业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应有更高的责任伦理要求。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伦理路向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２）１０－００８９－０９

　 　 改革开放以来，党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创造

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国家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但
“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
展方式粗放等问题，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

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

出” ［１］ 。 如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成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

主题。 “新发展阶段”承载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对经济的发展理念、
价值目标、发展原则、主体责任作出伦理考量，不仅

是新发展阶段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现实需要，也是满

足人民日益的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

一、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理念：
经济动机与效果符合伦理应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十四五”时期我国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 在新发展阶

段，经济发展必须抛弃关于经济行为动机与效果评

价的错误理念，以符合伦理应当的经济行为推进经

济更高层次地发展。 在一段时间内，受西方传统主

流经济学尤其是市场主义或市场派的影响比较深

重，我国经济发展在动机上追逐自利，在效果上执迷

于效率而忽视“效用分配”。 这是经济健康发展的

阻碍因素，显然与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的要求相悖离。
１．经济行为动机的理念纠偏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在经济行为的动机

问题上要廓清和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所主张的“理
性的自利”的核心观点。 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或市场

派的人看来，市场中的自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

们倡导市场具有可以自动恢复平衡的功能，反对政

府任何方式的干预。 这种 “放任自由 （ ｌａｉｓｓｅｚ －
ｆａｉｒｅ）”的市场经济理念认为， 人们追求自己狭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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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利，同时可以实现公众的利益最大化。 市场原教

旨主义的错误在于：一是误解了市场的运作机

制———坚信市场会趋向均衡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

置。 事实是，市场对经济发展固然能够起到调节、平
衡的作用，甚至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

市场无法保证资本有序、规范发展。 二是偏执地将

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从而赋予追求私利者以

道德品质。 显然，将私人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不过

是为既得利益者宣扬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没有对公

共利益的关注，个人利益的狭隘追求只能导致社会

走向分裂。 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种错误和危

险的意识形态。
“理性的自利”被推崇，恐怕如下两个原因不能

忽视。
其一，自由主义的经济传统对市场自由竞争的

推崇，强化了“自由”与“利益最大化”的联姻效应。
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

义认为市场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私有制经济而

使其有利于整个国家和人类，到哈耶克（及其伦敦

学派）、弗里德曼（及其货币主义学派）、卢卡斯（及
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拉弗和费尔德斯坦（及其供

给学派）、布坎南（及其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的

新自由主义倡导政府干预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对自

由的剥夺，他们尽管对自由的理解和对利益维护的

目的不尽相同，但认为自由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

致思路径却是一致的。 在古典自由主义中，自由主

义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其主要观点认为自由

是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自由市场是个人自由之源，
市场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政府干预会限制自

由。 新自由主义擎举古典自由主义的大旗，对自由

的追寻显示出了一致的狂热，无论是“经济的新自

由主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还是“政治的新自由主

义”（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虽然指涉的领域不同，但对

“达尔文主义”和霍布斯“丛林法则”的推崇是它们

共同的特征———即便是新自由主义将“追求物质利

益最大化”修正为“追求效用最大化”，把“完全理

性”现实化为“有限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和“利益最大化”的诉求是希

望通过对完全市场机制和市场统治的推崇、对私有

化的鼓吹、对政府管制的反对而实现，而其反对政府

干预的理由是因其会对垄断私人资本、权势集团造

成自由限制和利益侵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也反

对弱势群体实现平等的任何努力，常常以弱化政府

作用为名，倡导通过削减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

开支，削弱穷人安全保障的投入，并以“个人责任”
代替“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迫使穷困阶层

自寻出路。 显然，随着它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金

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反讽性地完成了 “自由” 的自我背

叛［２］ 。 国际金融市场的厮杀、帝国主义金融霸权对

他国的打压、资本国际化的唯利是图，都证明新自由

主义严重地损害了自己信誓旦旦要维护的“自由”。
其二，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化加深了“经济行为

是自私自利”的印象。 阿玛蒂亚·森批评指出，主
流经济学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３］１８，造成了“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

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

的贫困化现象” ［３］１３。 这是对现代经济学确当的病

症诊断。 现代经济学理论对自利最大化的不断强

化，无疑加深了人们对经济行为动机的偏狭理解。
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并成就了亚当·斯密

“现代经济学之父”美名的《国富论》认为，经济行为

中人的动机的主要特征是自私而贪婪，自由市场受

“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并利用这样的人性来提供更

多产品和服务，进而造福整个社会。 毋庸争辩，《道
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对“经济人”论证的出发点

是一致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

关心自己” ［４］１０１－１０２。 但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后来

发展中，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自由市场复杂性

被曲解和放大，这是罔顾其《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

济理论体系以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建立的道德体

系为前提的事实。 现代经济学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

的看法狭隘化了，将其强调的同情心、道德情操、伦
理考虑忽视了。

经济行为的动机被先定地认为是理性自利的，
实际上没有根据，至少是没有充分的根据。

其一，从人类行为动机的特征看，人类行为（包
括经济行为）的动机是多元的。 自利的理性观（ｓｅｌ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似乎先入为主地认为自

利是人类的唯一动机，而否认了人类动机的多元性。
就连把利己作为“经济人”活动根据的斯密，在《道
德情操论》中也阐述了人类行为动机的丰富内涵，
他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此外人

类行为还有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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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和交换倾向等共六种动机。
其二，从逻辑判断而言，理性自利的拥趸显然犯

了以偏概全的独断论的错误。 “自利是经济行为的

动机”的判断并不能得出一个全称判断的结论———
所有经济行为是因为有自利的动机，或者说不能将

其理解为自利是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 正如阿玛蒂

亚·森所言：“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

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

则非常愚蠢。” ［３］２１

其三，自利理性观抛弃了动机的伦理要素。 自

利理性观意味着对 “伦理相关” 动机观的断然拒

绝［３］２１。 而人的行为的动机显然都包含着伦理要

素，否则就不能称作“人的行为”，经济行为亦是如

此。 正如斯密所言，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但
这个人的天赋中明显地存在着怜悯或同情的本性，
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４］５。 “关心别人”作
为一种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情感素质，就是一种

真实的动机伦理要素，与自我控制、推崇人道、公正

仁慈、慷慨大方、热心公益等作为最有益于他人的品

质一样，是完全的自利理性观所不能解释的。
其四，理性自利造成了一种扭曲的财富价值观。

从社会经济的事实看，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

人类合理而恰当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

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发展。 让人瞠目结舌的倒

是，“理性”的人们机智地追求着他们的自利，在利

益追逐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永不停歇，使得当代财富

价值观以势不可挡的威力横扫整个社会———财富变

成了价值体系中最高也是最核心的内容。 财富价值

观的积极倡导者和狂热的践行者———已经攫取了巨

量财富的上层精英，一方面，强烈刺激着整个社会，
尤其是中下层民众躁动的神经；另一方面，却嫌恶地

用仇视的眼神和各种冷酷的手段阻碍他们获得更多

的财富，因为在财富拥有者看来，别人对财富的获得

无异于对自己财富的分割，这是难以容忍的。 这种

扭曲的财富价值观如果肆意蔓延，将会造成贫富对

立和社会怨恨，并进一步撕裂整个社会。
２．经济行为效果的理念纠偏

廓清了经济行为的动机问题，并获得了经济发

展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但这远远不够，因为从经济

行为的效果更能对经济发展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对经济行为效果的考察旨在回答经济发展“为了什

么”“实现什么”的目的问题，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

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伦理学关注的价值问题。 经济

行为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如此的重视，以至于

我们常常迷失在效果评判的标准中。 为此，需要对

与经济行为效果密切相关的经济效率和效用分配问

题进行分析。
效率的经济学含义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

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当经济行为能够实现最有效

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时，这就

是有效率的。 追求效率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

意义，由此它也似乎成为经济行为无可指责的目标。
但是显然，受社会资源、生产条件、劳动力供给、生态

承受力、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不
可能实现经济效率一以贯之的高速增长。 这样，我
们就可以理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在“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阶段，经济效率优先

显然是无可厚非的，而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

盾时，追求公平正义和实现社会共享则成为社会发

展的重要主题，我们就不应该以“刻舟求剑”的方式

坚持对经济高效率的崇拜。
如果说效率从整体上反映了经济增长速度，那

么经济发展积累到相当程度之后的效用分配就显得

格外重要。 传统经济效用主义认为行为正确与否取

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效用增量，这成为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之上的福利经济学的主

要主张。 对效用增量的重视似乎无可指责，但是经

济效用主义并不重视效用分配方面的考虑，甚至持

有严重的“分配冷漠” （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正是由于这种简单效用主义观点，“自利行为”被极

大地刺激和鼓励着。 “自利行为”的三个特征———
“以自我为中心的福利（ｓｅｌｆ－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一个

人的福利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自我福利目

标（ｓｅｌｆ－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ｏａｌｓ）：一个人的目标就是最大化他

自己的福利，以及这种福利的概率加权期望值”；
“自我目标选择（ｓｅｌｆ－ｇｏ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每个人的每一行

为选择在接受其目标引导” ［３］８１———淋漓尽致地体

现了效用主义特征。 显然，经济效用主义执迷的效

用增量就是效用范围内的效率———实质上仍是经济

效率，而对效用分配的冷漠与新发展阶段社会主义

经济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
关于经济行为效果的评价分析，无疑廓清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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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如何对经济发展作出评价的问题：一是效

率优先具有长久的合理性吗？ 如果说经济效率在社

会发展的某个阶段是值得鼓励的，那么显然，效率优

先不可能实现“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效率崇拜”
不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永恒定律，尤其不能成为新

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追求的主要目标。 二是以效用增

量为标准，就能衡量并肯定经济行为充分的合理性

吗？ 显然，不顾“效用分配”的经济增长，不是现代

社会经济发展的合理特征，更不应该成为新发展阶

段中国经济的主要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福利

理论应该追求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作为判

断准则。
３．经济行为的伦理应当

以上关于经济行为动机和效果的评价分析表

明，新发展阶段经济行为理念应该强化经济行为与

伦理价值的耦合，遵循伦理应当。
经济行为的伦理应当应该从个人价值和社会发

展两个维度进行说明。 评价一个人的经济行为（或
者成功与否），不能仅用效用作为唯一或主要标准。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证过人的天赋中

存在着怜悯或同情的本性，从而使我们的行为具有

合宜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提供了更为科学公正的

评价标准，认为评价经济行为应该是个人与社会

“交互性认证”的价值二重性标准，即人的个人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个人价值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对

自身需要的满足，体现的是个人存在和发展的意义；
社会价值就是个人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或对社会的贡

献，体现的是个体行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意义。 经

济行为如果摆脱了伦理思考和伦理评判，其对人类

的关注只能搁浅于“工具价值目的”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层面，而不可能达致“内在价值目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社
会如何实现美好状态、人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如

果一个企业家只看到自己庞大的财富是市场行为的

获得，而不是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他人牺牲所成就的，
就会陷入一种“社会冷漠”的经济病，置他人困境和

社会责任于不顾。
与对个人的经济行为（或者成功与否）的评价

一样，对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评价也是一个价值

问题，即应该以“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作为考量标

准。 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行为实践对经济效用极其

重视而忽略了真实的人，实质上抛弃了人类合目的

性特征，在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只重视“获得（得
利）什么”，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关于“意义”的考

虑，因而成为一种“目的缺失”的工具性理论。 因

此，我们在斯密的经济学遗产继承中，对悲惨现实的

关注、对同情心的强调、对人类行为的伦理考虑、对
行为规范和自我控制的强调、对责任感和正义仁慈

美德的推崇等内容是不能忽略的———而这正是新自

由主义经济理论所讳莫如深的，也是资本主义经济

发展中故意避开的。
大量的经验证据也表明，责任感、忠诚和友善这

些与自利行为无关的伦理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些伦理因素不一定能

够改变资本的逻辑，但一定可以优化资本运行，使得

经济行为显示出非同寻常的力量。 例如，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西方国家对日本经济危机进行了预测，但却出

人意料地落空了。 原因是西方人忽略了日本文化和

日本民族精神中深层的伦理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在经济危机中日本企业不解雇工人，而是工

人自愿降低工资，与企业同舟共济；企业在竞争时不

是采取你死我活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采取合作，“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伦理观念融入企业文化中。
概而言之，就经济发展最终目的而言，“一切理论都

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新发展阶段经济的

目的指向应该是对真实的人的关注，促进人如何更

好地生活、实现社会如何更公正和谐地发展。

二、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价值目标：
实现“美好生活”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

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
持共同富裕方向，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
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５］ 。 新发展阶段，经
济发展有更高的目标追求，就是以促进“美好生活”
的普遍实现为价值目标。

１．实现美好生活以“何为美好生活”为认识前提

就经济生活而言，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

主要矛盾，“美好生活”必然是这种矛盾最大程度的

化解，并赋予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价值目标以明确

的要求。 一是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目标的经济发

展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美好生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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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有宽广的范围和众多的主体，一定是全体人的

共同的生活。 由于“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不存

在孤立的个人，而是要追求一种社会的生活，并“以
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 ［６］９２。 但是，“自足并

不是就单一的自身而言，并不是孤独地生活” ［７］１２。
个体“匮乏性需要”的满足或个人优越的物质享受

虽然也算得上是生活，但不考虑其他人、置同类贫困

状况于不顾却不一定是好的生活，也不一定是符合

社会发展规律的生活。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我们已经

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提升、富裕程度的极大提高。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然要

实实在在地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不断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共同富

裕”是一个整体性的目标，是“全体”的实现，这是社

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二是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目

标的经济发展要致力于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 尤其是那种“以牺牲与他人的关系为代价来获

取的利益，难道不是人世间最疯狂的事吗？ 而幸福

和快乐，正是建立在事物允许（至少是看上去允许）
你与他人建立更有利的关系上” ［８］５５。 人作为一种

社会性存在，美好生活更应该从社会关系的伦理维

度加以界定。 质言之，经济发展只有克服狭隘的个

人主义，倡导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主

义功利主义，更清晰、更大程度地对全体人民给予更

公平、更充分的生存关注，美好生活才能实现。
２．实现美好生活以“何以可能”为实践任务

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

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这一实质性内容实际上是一个关涉经济效用的分配

问题。 “效用分配”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涉及“伦理

相关”的社会成就问题，即经济效用的伦理应当。
传统福利经济学常常将效用大小作为衡量成功与否

的依据———效用常常作为对一个人的需求、欲望等

得到满足的度量，尤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它被经

济学家当作一个人全部的福利指标。 传统经济效用

主义认为，在资源分配中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

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一种理想

状态；或者说，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

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是帕累

托最优（Ｐａｒｅｔ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或帕累托效率（Ｐａｒｅｔｏ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效用主义经济学家之所以对“帕累托最

优”极力推崇，实际上是为了把垄断资产阶级（少数

人）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显然，认
为效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把效用等价于福利，是一

种片面而具有误导性的观点，因为只关注效用增加

而忽视“效用分配”，缺失了共享的伦理维度。
即便是对传统经济效用主义进行了修正并形成

了以行为效用主义与规则效用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当

代效用主义，由于对公平的忽视，也与社会主义经济

发展的价值目标相背离。 行为效用主义主张一个行

为只要能获致最大的效用就是对的或是道德的。 行

为效用主义遭受诟病的原因在于：由于执迷于效果，
就有可能导致对个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否定（如
“器官移植”的“杀一救五”），如此，行为效用主义的

“超道德”就会陷入“不道德”境地。 规则效用主义

将效用原则运用于检验道德规则的正当性，即“一
个行为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为它所处的社会的理

想的道德体系所允许，能够获致最大普遍接受的效

用的道德体系就是这个社会理想的道德体系” ［９］ 。
规则效用主义认为一种行为规则能产生较大的普遍

效用就是对的，似乎比行为效用主义更具有合理性。
但无论是行为效用主义还是规则效用主义，令

人遗憾之处在于：一是对人际公平的忽视。 无论是

以牺牲平等为代价来换取较大的人均效用，还是以

牺牲少数人的效用来成全多数人的效用，要么缺乏

充分的合理性，要么不具备令人信服的道德性。 效

用主义对平等的漠不关心，致使如何保护弱势群体

成为效用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 二是对代际公平的

忽视。 效用主义现有的分配模式只考虑分配对象当

下的效用，而这远远不够，未来对其他人可能的效用

也不容忽视，如生态资源产生的效用，就必须置于代

际公平的伦理考量中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效用主义对主体公平的漠视抛弃了“伦理相

关”的社会成就观，实质上忽视了美好生活建立在

更高目标的共享基础上，也就模糊甚至误导了经济

发展的价值目的。 与之迥异的是，新发展阶段中国

经济发展追求的“美好生活”，必定是一种增量的社

会价值（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实现。

三、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遵循的
伦理原则

　 　 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要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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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遵循公平正义、包容性增长与拒绝“丛林法则”
的伦理原则。

１．坚持“公平正义”以维护经济和谐发展

公平正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原则，是经济

和谐发展的根本保障。 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创
造经济发展的自由宽松的环境。 任何一个经济行为

都具有“外部性”，即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

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

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最早提出“外部

性”概念。 “外部性”亦称为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
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指经济行

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

费代价；后者指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

受损，但行为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显然，经济行

为的“负外部性”堆积，就会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和

“仇富”氛围氤氲，甚至导致社会怨恨，造成社会不

稳定甚至走向动荡和分裂。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政策允许和鼓励下，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有少数人通过不正当

手段获得了与其才能和努力不相符合的巨大财富，
造成了社会贫富拉大的严重情况，这与社会主义共

同富裕的大原则相背离。 党和国家历来非常重视公

平正义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对此，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

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

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

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１０］１１１新时期，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

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

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
也不可能持续。” ［１１］ 当前，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公

平正义，一是注意财富获取要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
二是注意财富传承要遵循公平正义原则。

在所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因素中，维护经济良好

环境的经济政策对国家经济和谐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符合伦理应当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为政府对

经济的干预提供有力支撑。 经济政策如何保障公平

正义？ ———不是对贫穷的“施与”，而是对可持续生

计的积极“反应”。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对

饥荒的分析为例，认为饥荒的产生并不一定产生于

食品产量下降所导致的“真正稀缺”，而有可能产生

于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 阿玛蒂亚·森对此作出了

进一步分析，将一个人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要么归

因于“拉动缺陷” （ｐｕｌ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如因为失业或工资

下降而造成的收入水平下降），要么归因于“反应缺

陷”（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例如，由于贸易者操纵了市

场，为了取得巨额利润进行垄断经营，从而使市场需

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 ［３］３１。 因此，中国脱贫攻

坚伟大胜利的经验不是靠单纯的救济，最重要的是

增加贫困者提高收入的机会，让市场对贫困者增加

收入作出积极反应。 为保障公平正义，经济政策的

制定及其施行必须致力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反应缺

陷”问题。 只有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进行伦理考虑并

接受伦理应当的考量，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才

能更具说服力，对经济行为才能作出合目的性的公

正评价。
为此，一方面，国家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制定

有效的生产和发展的导向性政策，提供有力的政策

保障和政策支持。 导向性政策应该具有社会性、公
平性、互济性和发展性的社会伦理内涵，应该将社会

成员的基本权利、追求公平正义、强化互济作为关注

的主要目标，努力提升社会成员的自我发展和应对

生活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政府所要做的重要事

情就是肩负赋予市场活力的责任，打破垄断经营、抑
制巨额利润———尤其是打击钻制度空子的巧取豪

夺、游走在法律边缘甚至逾规逾矩的抢劫式财富积

累。 近几年，中国互联网巨头和互联网金融巨头如

电商、外卖、网约车等，以垄断和无序扩张的方式获

得了巨量财富，但它们似乎没有在科技创新和提升

社会整体富裕方面有更高的追求，而是惦记着如何

更快、更多地从社会民众中获取钱财，甚至以“便
捷”为名鼓动贷款、提前消费，掀起消费主义浪潮。
只有将经济政策纳入伦理的视界，社会经济才能遵

循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实现健康和谐地发展。
２．坚持“包容性增长”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７ 年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扩展了伦理

内涵。 包容性增长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是
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

包容性增长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倡导机会平

等的增长。 每个人获得的生存与发展之机会并不因

其出身、贫富、性别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相对于发展

机会起点的平等，机会实现过程的平等更为重要。
对此，国家和政府负有主要责任，提升治理体系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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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制度和程序的

设计创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 二是包容性增长的

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人，更不是少数官僚、权贵

和富豪独享的“海天盛筵”。 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

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也造就

了社会高度原子化、个体化，财富的占有和享受成为

“家”或“家族”或“集团”或“少数群体”的特权。 党

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

努力解决问题。 为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

调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社会全面进步。
３．拒绝“丛林法则”以维护经济体健康安全

所谓“丛林法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已经超

越了价值规律作用下“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正常

市场竞争，而极尽“弱肉强食”之能事。 丛林法则在

国家经济体中则表现为以自由竞争之名弱肉强食、
疯狂垄断、大肆敛财，把一切社会交往都打上市场交

换的特征，尤其在面对地震、“非典”、“新冠”等灾难

时，一些企业忙于发灾难财、大肆攫取利益等，这些

都是“丛林法则”的效应。 因此，保证经济体健康安

全必须拒绝“丛林法则”。
拒绝“丛林法则”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全球经济

体，也适用于国家经济体。 经济体不是“丛林”，而
是亟待照料的花园，市场应受规范约束。 而现实是，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国家市场经济建设，“丛林

法则”备受推崇，奉“丛林法则”为圭臬的市场原教

旨主义大行其道。 “丛林法则”在全球经济体中最

突出的表现就是主张霸权与强权、恶意打击与零和

博弈；在人类面临共同灾难的时候，“丛林法则”的

残酷性更暴露无遗。 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经有超过

５．６３ 亿人感染，超过 ６３７ 万人死亡（截止到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在抗疫过程中，一些国家推卸责任，把
健康问题上升为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对其他国家

进行无情的经济制裁和经济打击；国际组织协调乏

力，一些国家之间离心离德，国际合作陷入利益困

境。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

代表、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那些发国

难财的人给予了肯定，认为他们是在救别人的命，应
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我们社会中竟然

有人振振有词地盛赞这些行为，认为即便乘人之危

也是自由选择，有利可图才会刺激生产，增加所需物

品的供给；而阻止人们发国难财，就没有人愿向灾区

供给物品，会恶化受灾人的处境。 如果这种危险而

具有破坏性的观点大行其道，对于整个经济体将是

一场灾难。 由此看来，无论是全球经济体还是国家

经济体，避免“丛林法则”恶意横行，需要建立和完

善市场规范和交往规范，将经济体视作“花园”好好

照料。
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而言，“依法规范和

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

素的积极作用” ［１２］２１７是维护经济体健康安全的当

务之急。 早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就提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

律”，“规范资本行为，趋利避害，既不让‘资本大鳄’
恣意 妄 为， 又 要 发 挥 资 本 作 为 生 产 要 素 的 功

能” ［１２］２１１；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

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再次

强调，要为资本运行设立“红绿灯”，以“规范和引导

资本发展” ［１２］２２０。
显然，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遏制经济行

为人的贪婪变态及其引发社会病态的关键手段。 贪

婪只能导致经济行为人的变态，而这样的变态将会

导致整个社会的病态。 一方面，如果自私自利成为

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无疑会将经济行为参与者导

向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生活。 事实是，贪婪并不

能将经济行为人塑造成资本家，而只能使他成为一

个恶毒的贪婪者和一个彻底的变态者。 贪婪的欲望

会导致贪婪者盲目享乐、自我放纵，陷入弗洛姆所说

的重“占有”（ｔｏ ｈａｖｅ）而不是重“生存”（ ｔｏ ｂｅ）的状

态；同时，还会造成人们为满足一己私利而不择手

段、无视他人乃至社会利益的不良风气。 如果一个

社会的民众人人都唯利是图，都用得利与否衡量人

际交往，就说明这个社会“病”了。 另一方面，社会

病态具有反噬作用，反过来对企业和个人造成伤害。
社会病态以心理病态和行为病态为主要形式，躲避

崇高、拒绝美德、仇富仇官、社会怨恨等心理病态最

后会导致行为病态，如制假贩假、坑蒙拐骗甚至杀人

越货，最后不仅会导致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的社会紧

张局面，还会造成普遍的社会怨恨。 当“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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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 ［１３］１５６，物质财富

的增长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恶果就

会遍地开花，这样的社会就会危机四伏。 显然，反垄

断、反不正当竞争、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要求。

四、新发展阶段经济主体的
责任伦理要求

　 　 新发展阶段对经济主体有更高的要求，即经济

活动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和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必须遵

从更高的责任伦理要求。
虽然个人有追求自利的自由权利，不需要经过

他人许可，也不应受到随意的阻碍，但是，追求自利

的权利并不表明通过自利经济行为来行使这种权利

就具有伦理的正当性。 对于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
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缺失对经济主体的

伦理正当性评判，经济发展就有可能误入歧途。
对经济行为主体的伦理约束，最终会塑造经济

行为者的美德，并淳化社会风尚。 斯密在《道德情

操论》中从主体的角度对美德作了两种形式的划

分，对于今天经济行为者的美德塑造依然具有积极

启示。 他认为，在两种不同的努力即“旁观者努力

体谅当事人的情感”和“当事人努力把自己的情绪

降低到旁观者所能赞同的程度”的基础上，前者确

立了诸如温柔、有礼、和蔼可亲、公正、谦让和宽容、
仁慈等美德，后者确立了崇高、庄重、令人尊敬、自我

克制、自我控制、控制各种激情的美德［４］２４。 也就

是说，经济行为者一方面要以公正和宽容等方式对

待他人，尤其是对待社会弱势群体和大量存在的贫

困人口，应该有同情、责任的美德，而不是无视他人

存在；另一方面，则应该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有效节

制，在追逐财富的时候能够想到“为了自己好的生

活”，也可以“给别人好的生活”，而不是为财富的堆

积暗暗狂喜的同时，还嘲笑社会大众的“愚蠢”成就

了自己的辉煌。 更重要的是，经济行为的伦理美德

具有传递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不以自私逐利为

风尚，而是在获取利益权利的时候也想一想能够如

何帮助他人，为实现“好的生活”而共同努力，这样

的社会才能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企业家对社会经济发展承担着最重要的主体责

任，因此增进他人和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塑造企业家

的责任伦理精神。 公司和企业的目的不只是使股东

富裕，还要致力于提升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必须塑造

企业家的责任伦理精神。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

现及其关系协调是伦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企

业家应该承担的伦理责任。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１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讲话时勉励企业家们

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

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并强调

企业家在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同时，更应该担

负起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只有真诚回报社会、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

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１４］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而言，企业家

不仅肩负激发市场蕴藏活力的主要任务，也肩负着

增进社会利益、促进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重要责

任。 正如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幸福论建立

在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基础上，把取得“对个人有

益的东西”的目标与社会成就联系起来，认为某种

目标的实现对于个人而言只是有所值，但对于民族

和国家而言则具有更为卓越和神圣的意义。 因此，
企业家精神除了创新精神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责任

伦理精神和兼济天下的伦理精神。 企业家的盈利和

财富追求不应该成为一种精明的炫耀，更不是一种

一骑绝尘的得意忘形，而应该以“摩顶放踵以利天

下”的精神境界，不仅对社会大众有基本的同理心，
愿意为他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付出努力，为社会大众

创造更多财富，增进他人的利益和幸福，更要把履行

社会责任作为自觉追求，肩负起民族和国家富强的

光荣使命。
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担负着积极

促进的主体作用，他们在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激
发市场活力、推进共同富裕中功不可没。 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扎实推动共

同富裕需要所有经济主体齐心协力，因此，必须激发

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在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

作用的同时，还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１］ 。 要保障“健康发

展”和“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必须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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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政治素质、高超的政策素养和积极的价值取向，
争取成为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的典范。 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的重

要群体，他们的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

富带头精神，为不断完善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机制

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诚实守信、扶危济困、乐于慈

善的现代商业精神，为优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

排注入生机活力。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

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

模式难以为继。” ［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已经刻不容缓。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正阔步迈进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抛弃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自以为是地认为建构了社会发展

的有效规范，并且把它当作不变的自然法则试图说

服每一个人，实际上这种社会规范和构建的说法基

于伪科学———因为经济学定律不像物理定律，“伦
理选择能力”是经济学定律最重要和最具活力的因

素，或者说经济学定律应该是一种“向善、向好”的

选择。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公平、更自

由、更繁荣、更可持续的“新经济”，我们需要做的就

是要选择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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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ｏｒ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ｏｄ ｌｉｆ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ｔ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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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思　 齐

７９

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路向


